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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部學生學習評量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 
 

 

102年 6月 28日 101學年度下學期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年 8月 29日 103學年度上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105年 1月 20日 10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108年 1月 18日 10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109年 1月 16日 108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 

114年 1月 20日 113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115年 1月 20日 11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113年4月24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35500955A號令修正發布之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14年9月

26日高市教中字第11437805600號函修正之「高雄市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

量補充規定」。 

二、本學習評量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負責研議、審查學生學習評量

及畢(修)業事宜。 

三、本委員會設置委員十一人，由學校行政人員、教師、教師會及家長會代表等

組成，並由教務主任擔任召集人。惟因本委員會負責審查學生能否畢業，故

三年級導師於必要時需列席參與開會。 

(一) 召集人：教務主任。 

(二) 委員： 

1.行政人員代表：教務主任、國中部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註冊組

長、生輔組長代表等六人。 

2.教師代表：科任老師三人。 

3.教師會代表一人。 

4.家長會代表一人。 

四、領域學習課程之學習評量計算方式如下： 

(一) 學期評量成績：各領域學習課程定期評量與平時評量分別占學期總成

績之百分之四十及百分之六十。 

(二) 學期總平均成績：依各領域學習課程學期評量成績與每週學習節數加

權計算之。 

(三) 平時評量應以多元評量方式辦理，其中紙筆測驗不得高於百分之四十。 

五、彈性學習課程之學習評量評定方式以質性描述為主。如以量化數據方式應



 

以等第呈現，計算方式如下： 

(一) 平時評量應以多元評量方式辦理，其中紙筆測驗不得高於百分之四十。 

(二) 有實施定期評量者，其占學期總成績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十。 

六、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對學習評量紀錄有疑義，應於接獲書面通知後一週內

向學校申請複查，逾期不予受理。 

七、經准假於學校實施定期評量缺考之學生，銷假後應立即於學期成績結算前

補考，其補考成績按實得成績計算；未補考者，成績以零分計算。 

八、每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針對學生學期成績未達丙等之領域學習課程，以多

元評量方式辦理補考，並書面通知學生於指定期日參加之。除有不可抗力因

素外，逾期未參加者，視同放棄補考之機會。 

前項補考範圍，應以該學期教學內容為原則，補考成績六十分以上者，以六

十分計算；未達六十分者，與原始成績擇優採計，取代學期領域學習課程成

績。 

未達畢業標準之學生，學校得於補考後，視其補考成績發給畢業證書或修業

證明書。 

九、復學學生領域學習課程之成績計算，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學生無故缺課又返校就讀者，學期缺課成績須經申請始得補考；未申請

補考者，其缺課期間之成績以零分計算。 

(二) 復學者得採計其提前復學後重讀之成績。 

十、學校開設抽離式技藝教育課程應依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實施參考指引辦

理。 

其職群所對應之領域學習課程學期成績，應包括抽離式技藝教育課程總成

績，並按抽離式技藝教育課程每週節數占對應之領域學習課程每週排定節

數之比率計算。 

十一、學生各項學習評量之登記及處理，除各授課教師及導師應配合辦理外，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 領域學習課程學習評量由教務處主辦。 

(二) 日常生活表現學習評量由學生事務處主辦。 

(三) 彈性學習課程學習評量由各課程之主辦處室辦理。 

  學生各項學習評量相關表冊，應以校務行政電腦化系統表冊為 



 

  之。 

十二、學生符合畢業條件之標準，由本委員會依下列各項辦理： 

      學生修業期滿，符合下列規定者，為成績及格，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未

達畢業標準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一) 學習期間授課總日數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生理假及懷孕假

(含產前假、娩假、流產假)，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且

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二) 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藝術、綜合活動、科技、健康與體育

八領域學習課程成績有四大領域以上，其各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

均達丙等以上。 

十三、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學年，每學年定期舉行會議，惟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十四、本委員會開會時，需有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

需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得議決，投票採無記名投票或

舉手方式行之。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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